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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
315號6樓
承辦人：林筱蘋
電話：06-2931232
傳真：06-2986826
電子信箱：ltc104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七股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社照字第11208090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809050A00_ATTCH1.pdf、0809050A00_ATTCH2.pdf、

0809050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「112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

案」，惠請貴局(所)協助民眾申請，並廣為宣傳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5月15日公告「112年度住宿式服務機

構使用者補助方案申請作業須知」辦理。

二、本方案112年起機構住民需接受長照需要等級評估，故現已

入住機構住民統一由機構代送，免由民眾自行辦理；非現

住機構住民由民眾自行以掛號郵寄方式申請（寄至臺南市

政府社會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收─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

二段315號6樓）。

三、本補助方案受理期程為112年7月1日至113年3月1日止，以

住民入住天數累計180天(含)後申請為原則；未達180天

者，應於113年1月1日至113年3月1日期間提出申請。

四、補助條件、資格及申請應備文件請詳閱作業須知及申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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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，其他資訊另公告於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/長照

2.0/長照業務服務項目/住宿式機構使用者補助

（https://ltc.tainan.gov.tw）；民眾如有疑問可撥打

1966長照專線洽詢。

五、檢附本方案作業須知、申請書及圖卡各1份，請廣為宣

傳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七股區公所、臺南市下營區公所、臺南市大內區公
所、臺南市山上區公所、臺南市中西區公所、臺南市仁德區公所、臺南市六甲區
公所、臺南市北門區公所、臺南市北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左鎮區公所、臺南市永康
區公所、臺南市玉井區公所、臺南市白河區公所、臺南市安平區公所、臺南市安
定區公所、臺南市安南區公所、臺南市西港區公所、臺南市佳里區公所、臺南市
官田區公所、臺南市東山區公所、臺南市東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南化區公所、臺南
市南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後壁區公所、臺南市柳營區公所、臺南市將軍區公所、臺
南市麻豆區公所、臺南市善化區公所、臺南市新化區公所、臺南市新市區公所、
臺南市新營區公所、臺南市楠西區公所、臺南市學甲區公所、臺南市龍崎區公
所、臺南市歸仁區公所、臺南市關廟區公所、臺南市鹽水區公所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（身心障礙福利科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（老人福利
科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（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
政府社會局（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）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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